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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 2025年公共场所卫生国家随机监督
抽查工作总结

按照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的

《关于印发全区 2025 年卫生健康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方案的通知》

（宁疾控综发〔2025〕67 号）要求，中卫市对辖区内被抽检的游泳、

住宿、沐浴、美容美发、娱乐场所和候车厅，以及集中空调正常运

行的经营单位进行了卫生监督检查、采样和检测工作，现总结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中卫市现有各类公共场所单位 2292 户，抽检住宿场所、沐浴

场所等 330 户。（详见表 1）

表 1 中卫市公共场所市县区抽检统计表

县区

中卫市 沙坡头区 中宁县 海原县

总户

数
抽检数

总户

数

抽检

数

总户

数

抽检

数

总户

数

抽检

数

住宿场所 443 134 225 76 121 31 97 27
沐浴场所 136 23 66 13 66 9 4 1

美容美发场所 1662 150 652 58 649 58 361 34
商场（超市） 32 6 18 5 11 0 3 1

影剧院、游艺厅等 9 7 5 4 2 1 2 2
候车（机、船）室 3 3 0 0 1 1 2 2

游泳场所 7 7 5 5 2 2 0 0
合计 2292 330 971 161 852 102 469 67

二、住宿场所卫生随机监督抽查情况

（一）卫生管理。全市共检查住宿场所 134 家（沙坡头区 76

家、中宁县 31 家、海原县 27 家）。检查单位均持有有效公共场所

卫生许可证，并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、卫生信誉等级等内容，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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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了专（兼）职卫生管理人员，设置了符合卫生要求的公共用品用

具消毒间、布草间等专间，配备了消毒柜、紫外线消毒灯、消毒液

（药）等卫生设施设备，能够按规范流程对公共用品用具进行清洗

消毒和保洁，并有消毒记录。

（二）顾客用品用具抽检情况。住宿场所顾客公共用品用具

抽检范围：棉织品、杯具、淋浴用水。（抽检结果详见表 2）

表 2 中卫市住宿场所抽检结果表

区域

抽检

单位

数

合

格

单

位

数

合格率

棉织品 杯具 淋浴用水

监测

样品

数

合格

样品

数

合格率

监

测

样

品

数

合格

样品

数

合格率

监测

样品

数

合格

样品

数

合格率

沙坡头

区
47 42 89.4% 183 182 99.5% 20 16 80.0% 30 30 100%

中宁县 19 19 100% 76 76 100% - - - 19 19 100%

海原县 16 16 100% 48 48 100% 2 2 100% - - -
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。部分单位客用化妆品采购索证制度未完

全落实，存在索证不全或索取证件过期、进货验收台账登记不全

的现象；个别单位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工作还有待加

强。针对存在问题，现场下达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“回头看”各类问题均已整改。

（四）行政处罚情况。在监督检查中发现，沙坡头区 2 家住

宿场所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、消毒、保洁，1 家未

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，3 家均给予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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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的行政处罚，合计警告 3 户次。中宁县、海原县无国家“双

随机”行政处罚案件。

三、沐浴场所卫生随机监督抽查情况

（一）卫生管理。全市共检查沐浴场所 23 家（沙坡头区 13

家；中宁县 9 家；海原县 1 家）。检查单位全部持有有效公共场

所卫生许可证，并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、卫生信誉等级等内容；

多数配备了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，设置了符合卫生要求的公共用

品用具消毒间、布草间等专间，配备了消毒柜、紫外线消毒灯、

消毒液（药）等卫生设施设备，能够按规范流程对公共用品用具

进行清洗消毒和保洁，并有消毒记录。

（二）顾客用品用具抽检情况。沐浴场所顾客公共用品用具

抽检范围：棉织品、沐浴用水。（抽检结果详见表 3）

表 3 中卫市沐浴场所抽检结果表

区域

抽检

单位

数

合格

单位

数

合格率

棉织品 沐浴用水

监测样

品数

合格样

品数
合格率

监测样

品数

合格样

品数
合格率

沙坡头区 8 8 100% 11 11 100% 4 4 100%
中宁县 5 5 100% 5 5 100% - - -
海原县 1 1 100% 1 1 100% - - -

四、美容美发场所卫生随机监督抽查情况

（一）卫生管理。全市共抽查美容美发场所 150 家，其中沙

坡头区 58 家，中宁县 58 家（1 家关闭），海原县 34 家。检查

单位全部持有有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，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

达 100%，并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、卫生信誉等级等内容；建

立了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和客用化妆品采购索证制度，消毒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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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符合卫生要求。

（二）顾客用品用具抽检情况。美容美发场所顾客公共用品

用具抽检范围：棉织品、美容美发工具。（抽检结果详见表 4）

表 4 中卫市美容美发场所抽检结果表
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。部分美发美容场所公共用品用具不能做

到一客一换一消毒，无毛巾专用保洁设施，毛巾、理发工具的清

洗消毒工作还有待加强；个别单位客用化妆品采购索证制度未完

全落实，存在索证不全或索取证件过期、进货验收台账登记不全

的现象。针对存在问题，现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，“回头看”各类问题均已整改。

五、游泳场所卫生随机监督抽查情况

（一）卫生管理情况。全市共检查游泳场所 7 家（沙坡头区

5 家，中宁 2 家），均持有有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，从业人员

均持有有效健康证，并建立健全了卫生管理档案，建立了公共用

品用具消毒制度，部分游泳场所消毒设施符合卫生要求，公共用

品用具能够按正确程序进行清洗消毒和保洁并有消毒记录。

区域

抽检

单位

数

合格

单位

数

合格率

棉织品 美容美发工具

监测样

品数

合格样

品数

合格

率

监测样

品数

合格样

品数

合格

率

沙坡头区 12 7 58.33% 12 12 100% 24 18 75%

中宁县 12 12 100% 12 12 100% 10 10
10
0%

海原县 7 7 100% 7 7 100% 14 14
10
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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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游泳场所水质检测情况。中卫市共抽检 7 家游泳场所，

合格 4 家，合格率 57%。其中，沙坡头区抽检游泳场所 5 家，合

格 2 家，合格率 40%；中宁县抽检游泳场所 2 家，合格 2 家，合

格率 100%。
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。沙坡头区 3 家游泳场所经检测游泳池水

不符合限值要求，卫生监督员下达了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责令

其限期改正，2 家经第三方公司检测，各项指标均合格，1 家已

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停业。

六、其他公共场所

（一）卫生管理情况。全市共检查商场（超市）6 家，影剧

院 5 家，舞厅 2 家，候车（机、船）室 3 家，均持有有效公共场

所卫生许可证，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，并建立健全了卫生

管理档案，建立了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，公共用品用具能够按

正确程序进行清洗消毒和保洁并有消毒记录。

（二）3D 眼镜检测情况。中卫市沙坡头区共抽检 3D 眼镜 5

份，检测项目：细菌总数，合格 5 份，合格率 100%。

七、空气质量现场快检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抽检情况

（一）空气质量现场快检情况。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

术规范》对抽检的 330 家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进行了现场快速

检测，检测项目为 CO2，PM10，结果均合格，且以上公共场所

6 个月内未进行过室内大面积装修。

（二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抽检情况。全市共抽检集中空调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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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系统 6 家（沙坡头区 5 家，中宁县 1 家），沙坡头区 5 家单位

均建立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档案，进行了卫生检测，能

够定期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、消毒，并落实集中空调通

风系统消毒、日常卫生检查记录。沙坡头区 5 家单位使用的集中

空调通风系统均为非开放式冷却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。中宁县 1

家单位已将集中空调系统拆除，现使用分体式空调。使用集中空

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检测项目：风管内表面积尘量、细菌总数、

真菌总数；送风质量 PM10、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、β-溶血性链

球菌。结果：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监测样品数 18 份，合格样品数

18 份，合格率 100%；细菌总数监测样品数 18 份，合格样品数 1

7 份，合格率 94.4%；真菌总数监测样品数 18 份，合格样品数 1

7 份，合格率 94.4%。送风质量 PM10 监测样品数 5 份，合格样

品数 5 份，合格率 100%；细菌总数监测样品数 6 份，合格样品

数 6 份，合格率 100%；真菌总数监测样品数 6 份，合格样品数

6 份，合格率 100%；β-溶血性链球菌监测样品数 6 份，合格样

品数 6 份，合格率 100%。针对风管内表面细菌总数、真菌总数

不合格的 2 家住宿场所，卫生监督员下达了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

责令其限期改正，1 家已申请第三方公司清洗消毒监测检测，1

家已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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